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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 貧 委 員 會  
加 強 支 援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 

 

目 的  
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進 一 步 加 強 協 助 和 支 援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的 措 施 ， 徵 詢

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
 

背 景  

 
2 . 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九 月 的 扶 貧 委 員 會 老 人 貧 窮 特 別 小 組 會 議 上 ， 委 員

檢 視 政 府 與 非 政 府 機 構手 支 援 長 者 的 現 有 措 施 和 工 作 ， 包 括 接 觸 與

社 會 隔 離 的 “ 隱 蔽 長 者 ＂ 的 工 作 。 委 員 知 悉 政 府 以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、 長

者 鄰 舍 中 心 及 長 者 支 援 服 務 隊 為 核 心 ， 建 立 了 範 圍 相 當 廣 泛 的 社 區 支

援 服 務 網 絡 ， 以 及 一 個 關 愛 長 者 的 社 會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鑑 於 人 口 高 齡

化 ，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考 慮 採 取 進 一 步 措 施 ， 以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， 特 別

是 隱 蔽 和 獨 居 長 者 。  

 

支 援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的 基 本 原 則  

 
3 .  長 者 是 社 會 寶 貴 的 資 產 。 事 實 上 ， 大 部 份 長 者 都 體 魄 強 健 ， 可 以

獨 立 生 活 。 政 府 的 安 老 政 策 本 着  “ 社 會 共 融 ＂  及 “ 積 極 樂 頤 年 ＂ 的

理 念 協 助 長 者 在 社 區 安 老 ， 享 受 積 極 人 生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他 們 提 供

支 援 。 我 們 幫 助 隱 蔽 和 獨 居 長 者 融 入 社 會 ， 為 他 們 提 供 援 助 ， 並 鼓 勵

他 們 透 過 參 與 社 區 活 動 享 受 積 極 人 生 。  

 

4 .  幫 助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並 不 能 單 靠 經 濟 援 助 。 事 實 上 ， 並 非 所 有 有 需

要 的 長 者 都 需 要 經 濟 援 助 。 部 份 或 許 有 這 需 要 ， 但 有 很 多 長 者 ( 尤 其

是 隱 蔽 和 獨 居 長 者 ) 其 實 更 需 要 支 援 服 務 和 情 緒 支 援 。 例 如 ， 他 們 可

能 需 要 公 共 醫 療 服 務 、 公 共 房 屋 或 社 交 網 絡 ； 在 社 區 安 老 的 長 者 或 許

需 要 資 助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； 年 老 體 弱 的 長 者 或 許 需 要 資 助 院 舍 照 顧 服

務 。 我 們 的 公 共 醫 療 系 統 、 公 共 房 屋 計 劃 、 長 者 中 心 以 及 資 助 的 家 居

照 顧 及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， 是 構 成 為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供 支 援 網 絡 的 重 要 一

環 。  

 

加 強 主 動 接 觸 更 多 隱 蔽 及 獨 居 長 者  

 
5 .  現 時 由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、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和 長 者 支 援 服 務 隊 提 供 的 服

務 ， 為 長 者 ( 尤 其 是 隱 蔽 和 獨 居 長 者 ) 提 供 了 一 個 範 圍 廣 泛 的 社 區 關 懷

支 援 網 絡 。 現 時 全 港 共 有 41 間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和 115 間 長 者 鄰 舍 中



心 ， 在 社 區 推 廣 積 極 樂 頤 年 ， 為 長 者 及 其 照 顧 者 提 供 服 務 ， 照 顧 他 們

在 心 理 、 社 交 和 個 人 發 展 方 面 的 需 要 。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和 長 者 鄰 舍 中 心

設 有 外 展 服 務 ， 主 動 接 觸 亟 需 照 顧 的 長 者 ， 與 他 們 建 立 互 信 ， 並 為 他

們 提 供 照 顧 、 個 人 援 助 、 輔 導 和 支 援 服 務 。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和 長 者 鄰 舍

中 心 有 超 過 17 萬 名 長 者 會 員 。 長 者 支 援 服 務 隊 亦 服 務 多 達 6 萬 名 長

者 ， 其 中 約 3 萬 人 為 獨 居 長 者 。 現 時 ， 約 30%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會 員 及

26%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會 員 為 獨 居 長 者 。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及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的

會 員 當 中 ， 領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( 綜 援 ) 及 / 或 公 共 福 利 金 計 劃 的 人

士 ， 分 別 佔 28%及 21%。  

 

6 .  隱 蔽 和 獨 居 長 者 是 社 會 上 亟 需 照 顧 和 高 危 的 羣 組 ， 因 為 他 們 通 常

欠 缺 家 庭 支 援 ， 沒 有 正 常 的 社 交 生 活 和 網 絡 ， 又 不 為 現 有 社 區 支 援 網

絡 所 知 。 部 分 隱 蔽 或 獨 居 長 者 可 能 立 即 需 要 情 緒 支 援 和 福 利 服 務 ， 部

份 亦 可 能 在 稍 後 日 子 需 要 協 助 。  

 

7 . 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資 料 ， 二 零 零 五 年 香 港 約 有 109  300 名 65 歲 或

以 上 的 獨 居 長 者 ， 約 佔 長 者 總 人 口 13%。 不 過 ， 由 於 隱 蔽 長 者 與 社 會

隔 離 ， 我 們 難 以 確 定 獨 居 長 者 之 中 有 多 少 屬 於 隱 蔽 長 者 。 要 找 出 和 接

觸 隱 蔽 長 者 並 非 易 事 ， 而 通 過 外 展 服 務 接 觸 他 們 亦 需 要 大 量 人 手 。 在

借 助 義 工 進 行 外 展 工 作 時 ，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及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亦 須 調 配 人

力 資 源 ( 尤 其 是 社 工 ) ， 以 策 劃 外 展 工 作 和 督 導 義 工 。 除 主 動 接 觸 長 者

外 ，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及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須 照 顧 超 過 17 萬 名 長 者 的 服 務 需

要 ， 以 及 處 理 數 目 不 斷 上 升 的 輔 導 個 案 和 申 請 資 助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 個

案 。 由 於 工 作 量 不 斷 增 加 ， 長 者 地 區 中 心 及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需 要 額 外 資

源 ， 以 加 強 其 外 展 服 務 。  

 

 

其 他 支 援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的 措 施  

 
8 .  過 去 數 年 ， 政 府 本 著 推 廣 積 極 樂 頤 年 、 社 區 安 老 和 提 供 持 續 照 顧

等 理 念 ， 增 撥 了 超 過 六 億 元 經 常 開 支 以 加 強 長 者 服 務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加

強 對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的 支 援 。 有 關 的 主 要 措 施 詳 列 於 第 9 至 17 段 。  
 
進 一 步 加 強 支 援 在 社 區 安 老 的 長 者  
 
9 .  長 者 如 果 能 夠 在 社 區 作 息 ， 維 持 正 常 的 社 交 生 活 ， 對 身 心 均 有 益

處 。 鼓 勵 和 協 助 長 者 在 社 區 安 老 ， 是 本 港 安 老 政 策 的 基 本 原 則 之 一 。

我 們 為 社 區 安 老 的 長 者 提 供 到 戶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以 及 中 心 為 本 的 社 區 照

顧 服 務 。  

 

10 .  在 家 居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方 面 ， 有 些 在 社 區 安 老 的 長 者 由 於 年

老 和 缺 乏 家 庭 支 援 ， 即 使 沒 有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， 也 可 能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需

要 協 助 。 我 們 為 這 些 長 者 提 供 送 飯 、 家 居 清 潔 及 護 送 等 服 務 ， 使 用 者

無 須 接 受 體 格 評 估 。 現 時 約 有 16 000 名 長 者 使 用 這 些 服 務 。 雖 然 這 些

服 務 的 使 用 者 無 須 經 過 經 濟 狀 況 審 查 ， 但 當 中 約 74% 為 領 取 綜 援 人

士 ， 反 映 低 收 入 人 士 為 服 務 的 主 要 受 惠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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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至 於 有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而 在 社 區 安 老 的 長 者 ， 可 使 用 更 全 面 但 須 接

受 體 格 評 估 的 到 戶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， 包 括 個 案 管 理 、 起 居 照 顧 、 護 理 服

務 、 康 復 治 療 、 送 飯 、 家 居 清 潔 及 護 送 服 務 。 超 過 3 000 名 體 弱 長 者

現 正 使 用 這 些 服 務 。 雖 然 這 些 服 務 的 使 用 者 無 須 經 過 經 濟 狀 況 審 查 ，

但 當 中 超 過 50%為 領 取 綜 援 人 士 ， 再 次 反 映 低 收 入 人 士 為 服 務 的 主 要

受 惠 者 。  

 

12 .  現 時 18 支 改 善 家 居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隊 (服 務 隊 )提 供 須 接 受 體 格 評

估 的 到 戶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， 部 分 服 務 隊 即 將 接 近 其 服 務 量 上 限 。 為 應 付

日 益 增 加 的 需 求 ， 社 署 會 由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 起 ， 在 服 務 很 可 能 出

現 供 不 應 求 的 地 區 增 設 服 務 隊 ， 從 而 增 加 額 外 的 服 務 名 額 。  

 

13 .  另 一 種 無 須 長 者 接 受 體 格 評 估 的 資 助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的 需 求 亦 日 益

增 加 。 為 改 善 在 社 區 安 老 長 者 的 生 活 質 素 ，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六 至 零 七 年

度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額 外 預 留 了 2 000 萬 元 經 常 開 支 ， 增 加 這 些 無 須 接

受 體 格 評 估 的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的 名 額 。 我 們 預 期 新 增 的 服 務 名 額 可 在 二

零 零 七 年 一 月 推 出 。  

 

14 .  增 加 上 述 家 居 照 顧 的 服 務 名 額 ， 將 可 讓 更 多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受 惠 ，

特 別 是 獨 居 及 隱 蔽 長 者 。  

 

加 強 支 援 需 要 資 助 院 舍 照 顧 的 長 者  

 

15 .  雖 然 我 們 鼓 勵 社 區 安 老 ， 我 們 亦 明 白 有 部 分 長 者 可 能 會 因 體 弱 或

缺 乏 家 庭 支 援 而 需 要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。 我 們 為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提 供 大 幅 資

助 的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。 本 港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的 數 目 ， 已 由 一 九 九 七 年 約

16 000  個 增 至 現 時 約 26 000 個 ， 升 幅 達 60%。 雖 然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的 使

用 者 無 須 經 過 經 濟 狀 況 審 查 ， 但 26 000 個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中 約 70%使 用

者 為 領 取 綜 援 人 士 。  

 

16 .  為 了 使 長 者 能 在 安 老 院 舍 獲 得 持 續 照 顧 ， 我 們 已手 把 約 10 700

個 未 能 提 供 長 期 護 理 和 持 續 照 顧 的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， 轉 型 為 提 供 持 續 照

顧 的 宿 位 ， 讓 長 者 須 接 受 更 高 程 度 的 護 理 時 ， 不 用 遷 往 別 的 安 老 院

舍 。  

 
17 .  鑑 於 資 助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的 需 求 日 增 ， 我 們 正 採 用 雙 管 齊 下 的 方

式 ， 即 一 方 面 增 加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的 供 應 ， 為 更 多 需 要 資 助 安 老 宿 位 的

長 者 提 供 支 援 ， 另 一 方 面 把 提 供 長 期 護 理 和 持 續 照 顧 訂 為 規 劃 新 資 助

安 老 宿 位 的 主 導 原 則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留 意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對 資 助 安 老 宿 位

的 需 求 。  

 

 

 

生 福 利 及 食 物 局  

二 零 零 七 年 一 月 八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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